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系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

作審查標準 
中華民國 108年 8月 19日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應用外語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延攬在專業領域中

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之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依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辦法第九條之規定訂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系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

作審查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 

第二條 依本標準聘任之專業技術人員，以外語應用與教學、商管、國際會展、餐旅或本系

課程所需之相關專業領域為限。 

第三條 本系專業技術人員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規範及次數如下： 

一、具體事蹟：(需具備以下事蹟之一) 

具體事蹟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在國際知名刊物上發表與任教科

目性質相符之學術論文 

五篇(含)

以上 

二篇(含)

以上 

一篇(含)

以上 

應邀主辦國內外與任教科目相關

之重要活動 

八場(含)

以上 

四場(含)

以上 

二場(含)

以上 

參加國內外相關領域重要競賽，

並獲獎項 

六案(含)

以上 

四案(含)

以上 

二案(含)

以上 

二、特殊造詣或成就： 

特殊造詣或成就（由高至低分

為：世界級，國家級，縣市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獲得外語、商管、餐旅或與本系

課程相關之特殊獎項 

世界級 

一次(含)

以上 

國家級 

一次(含)

以上 

縣市級 

二次(含)

以上 

三、年資酌減標準：(至多得酌減其規定資歷年限三分之一) 

特殊造詣或成就，每項酌減年資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世界級獎項 兩年 兩年 兩年 

國家級獎項 一年 一年 一年 

縣市級獎項 無酌減 無酌減 一年 

本系擬聘之專業技術人員需具有以上具體事蹟或特殊造詣資格之一，其資格標準由

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之，後續由校外評審委員認定之。 

第四條 本標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標準經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後，提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備查，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